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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1. 会议时间： 

现场股东大会：2021年 1月 22日（星期五）下午 14：30，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1年 1月 22日至 2021年 1月 2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2. 会议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秋枫路 36号院 1号楼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 会议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 会议内容：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并说明本次股东会议的出席情况； 

（二）宣读会议议案： 

议案1：《关于签署<贵州高能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园项目投资协议书>的议案》； 

（三）股东发言、提问；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答问题； 

（五）投票表决； 

（六）统计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七）将现场投票数据上传至信息网络公司； 

（八）下载网络投票表决数据； 

（九）汇总现场及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十）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 

（十一）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十二）与会相关人员在会议纪要、决议文件上签名； 

（十三）大会见证律师宣读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十四）主持人宣布本次股东大会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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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

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认真做好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 

（二）董事会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

认真履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职责； 

（三）股东要求在股东大会上发言，应在出席会议登记日向公司登记。登记

发言的人数一般以 10 人为限，超过 10 人时优先安排持股数多的前 10 位股东依

次发言； 

（四）股东发言时，应当首先报告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每一股东发言不超

过 2次，每次发言一般不超过 3分钟； 

（五）股东就有关问题提出质询的，应在出席会议登记日向公司登记；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认真负责、有针对性地集中回答股东的

问题； 

全部回答问题的时间控制在 30分钟之内； 

（六）为提高股东大会议事效率，在股东就本次大会议案相关的发言结束后，

即可进行大会表决； 

（七）股东大会表决采用记名投票方式； 

（八）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

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九）公司董事会聘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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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 1： 

关于签署《贵州高能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园项目投资协议书》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了实施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大力发

展固废危废资源综合利用的中长期战略，进一步扩大公司固废危废综合利用的规

模和能力，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高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贵州高能”或“乙方”）拟与黔西南州义龙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甲方”）签署《贵州高能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园项目投资协议书》，预计项目总

投资 40 亿元人民币，分三期完成建设。经公司初步测算，其中一期投资预计不

超过 11.5 亿元人民币，二期投资不超过 8.5 亿元人民币，三期投资预计不超过

20亿元人民币。详情如下： 

一、协议主要条款： 

（一）项目投资概况 

1、项目名称：贵州高能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园项目 

2、建设地点：义龙新区郑屯镇郑屯村 

3、项目内容：主要建设资源化产业群；稀贵金属回收系统、初级金属产品

深加工、高端铜基材料、半导体材料制造、镀膜靶材等。其中，一期拟建 15 万

吨/年含铜镍及 20 万吨/年含铅废物综合利用项目；二期拟建设 15 万吨/年含锌

锡等有色金属综合利用项目；三期针对一期、二期产品，拟建设铜、铅、锌十万

吨级电解车间及相应阳极泥回收生产车间，拟扩展废催化剂稀贵金属综合利用项

目。 

4、投资规模：预计项目总投资 40亿元人民币，分三期完成建设。 

5、用地规模：总用地面积约 600亩 

（二）土地使用权出让与付款、交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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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同意将义龙新区郑屯镇符合工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通过招、拍、挂

方式出让给乙方，总用地面积约陆佰亩，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用地面积约 200

亩，以最后出让的用地红线图为准。 

2、投资协议书约定的其他内容。 

（三）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协助乙方办理本协议项下项目的立项、报批、用地规划和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手续，以及入区项目的建设报建、规划评审、消防、房产、工商、税务

等相关证照的报批、报建手续。 

2、甲方负责协调通讯、燃气、水务公司等部门为项目建设生产经营做好保

障服务，相关基础设施接通至项目规划红线边缘，所产生费用不由乙方承担。 

3、投资协议书约定的其他权利义务。 

（四）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必须按协议要求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在出让

期限内，乙方必须按照本协议规定的土地用途合理使用该宗土地，且不得闲置。 

2、乙方的项目建设应服从义龙新区的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产业政

策和环保政策的要求，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供入区项目的获批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并保证入区项目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3、投资协议书约定的其他权利义务。 

（五）附则 

协议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及单位盖章之日

起生效。 

二、本次投资的原因及意义： 

贵州高能本次对贵州高能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园项目的投资将根据项目建设

进度逐步开展，本次项目的建设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固废危废综合利用的规模

和能力，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贵州宏达”）主要处理含锌危废，规模和种类有限，相较于贵州宏达，

该产业园项目处理的资源化原料品类更为广泛、技术水平更为先进、产成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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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更高，且不会造成与贵州宏达的同业竞争。项目所在地贵州黔西南州地处贵

州、云南、广西三省交界处，辐射四川、重庆，交通便利，对公司在西南地区业

务的拓展及扩张有积极意义，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固废危废综合利用的综合实力。

公司本次投资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战略，对公司致力于环境综合治理的业务发

展战略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本次项目投资协议书存在未能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而无法签署的风

险； 

（二）本次项目投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对行业市场前景的判断，

但行业的发展趋势及市场行情的变化、经营团队的业务拓展能力等均存在不确定

性，可能对投资项目的建设运营和预期效益产生不确定性影响； 

（三）本次项目投资存在竞买不成功而无法在拟定地区取得约定的建设用地

的风险，项目建设涉及有关报批事项能否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复存在不确定性，

项目运作的支持措施等可能因相关政策调整而存在不确定性； 

（四）本次项目的投资金额较大，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虽然公司具有

一定的资金实力，且银行信用良好，但仍可能存在资金筹措不能及时到位的风险，

进而影响项目建设进度； 

（五）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从而导致项目开工建设、

竣工及正式投产能否按照协议约定的期限完成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未来

市场情况的变化也将对收入、税收的实现造成不确定性影响。预计短期内该项目

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 月 14日 

 

 


